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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 生物材料明細表單 

<實驗室基本資料> 

所/中心  實驗室代碼 如：222 

實驗室安

全等級 

□ BSL2 □ BSL3 □ ABSL3 

等級證明期限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實驗室負責人資料 

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

    

實驗室生物材料管理/保存人資料 

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

    

實驗室生物材料使用人資料 

1. 以下人員皆已取得實驗室負責人授權進入，且已完成相關教育訓練，並熟知所操作生物材料的潛

在風險及緊急應變措施。 □ 是   □ 否  (請勾選) 

2. 實驗室操作之病原體如有疫苗可預防，是否已要求沒有保護抗體之個人事先施打疫苗。 

□ 是   □ 否   □ 不適用  (請勾選) 

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操作生物材料名稱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表格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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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中央研究院 生物材料取用紀錄> 

1. 以下生物材料皆於____________操作。(同實驗室基本資料中的實驗室代碼) 

2. 實驗室存放 RG2 病原體、生物毒素及慢病毒載體(lentivirus 類型)的設備已上鎖且置於有門禁管制的

場所。  

□ 是  □ 否  □ 不適用   (請勾選) 

3. □ 本實驗室為 BSL1實驗室，依規定未使用 RG2以上病原體或生物毒素或 Lentiviral vector (lentivirus

類型)。 

□ 本實驗室為 BSL2實驗室，依規定未使用 RG3以上病原體或管制性病原。 

   (請依實驗室生物安全等級擇一勾選) 

4. □ 本實驗室保證所填資料皆屬實，若未依規定於合適生物安全等級之實驗室持有感染性生物材料， 

   一切責任由本實驗室自行負責。 

5. 下表「類別」欄位請填寫：細菌或病毒或真菌或寄生蟲或生物毒素或 Lentiviral vector (lentivirus類型)

或細胞株。 

6. 下表「危險性等級」欄位請填寫：RG1 或 RG2；如材料為生物毒素或 Lentiviral vector (lentivirus 類

型)或細胞株，請填不適用。(惟生物毒素或 Lentiviral vector之管理規範應比照 RG2管理規定辦理。) 

7. 存放位置請填房號及設備資料(如：生醫所 222室-80℃冰箱)。 

序號 取用日期 中/英文名稱 取用者 

取用量

(請填單

位) 

剩餘量 

(請填單位) 
存放位置 

1 
    

如：1管

x 1 ml 
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15       

16       

17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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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格不足，請自行增列。 


